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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識佛法的真如與法界 

113年度關西潮音禪寺課程：佛法入門 

2024/12/04下午 1:30-3:30 

上 

悟
下

禪長老指導 

釋心傳，關西．潮音禪寺 

一、關鍵概念： 

1. 佛法(buddha-dharma)：由圓滿覺悟之佛陀所開演的正法，包括五蘊(pañca-

skandha)、、二入入 dvā-daś’āyatana)、、二界界(aṣṭādaśa-dhātu)、，上上學 (adhi-

śīla-śikṣā)、、上上心 (adhi-citta-śikṣā)、、上上學 (adhi-prajñā-śikṣā)、，二羅蜜 

多(daśa-pāramitā)，乃至二界佛不共法(aṣṭādaś’āveṇikā buddha-dharmāḥ)。 

2. 真如(tathatā; tathā-tā; tathā-tva; thusness; suchness) (f.)：如此性(state of being 

such)、、如其所是、、如是一貫、。在語詞的使用脈絡上，tathatā、，由連接副詞 tathā 

(跟著)，加上陰性抽象字尾-tā而成。做為連接副詞，tathā (跟著)，很常跟另

一個連接副詞 yathā (隨著)連用。由 yathā (隨著)帶出附屬子句，由 tathā (跟

著)帶出主要子句；這入個子句所要表達的關係，即「隨著～，跟著～」。因

此，tathatā (如此性)、，此一陰性抽象名詞，表達、「隨著～，跟著～」在條理的

關聯性與一貫性，亦即表達「如其所是」、、「如是一貫」。 

3. 法界(dharma-dhātu)：法(dharma) (m.), 字根√dhṛ (使役形) (dhārayati): 保持、

任持、把握、承載。在佛教(buddha-śāsana; tathāgata-śāsana)或佛法(buddha-

dharma)的脈絡，法，設置為(世界或修行之)單位項目、構成項目、或運作項

目、，項目之條理、道理、原則、或真理、。界(dhātu) (m.), 設置為場所、領域、

或網絡、，構成場所乃至網絡之因素、、或要素、。法界、，由(所有的)有關項目及其

運轉條理所交織成的整全暢通的網絡。 

入、再遇真如： 

1. 不論 於什麼時間、空間，也不論相對的成壞、聚散、遠近、大小、高低、

淨穢、美醜，任何項目，由於皆有其如是因緣果報的條理，並且就如是因緣

果報的條理之一貫如此、，即彰顯與與開通其、「真如」、。任何項目在來龍去脈之

一貫如此地緣起、空性、不入、幻化，即任何項目之「真如」。換言之，、「真

如」此一概念的作用，主要在於平等地打通一切項目在來龍去脈之如此一貫

性。用較為淺與的話來講，、「真如」即「一路走來始終如此一貫」。 

2. 根據《大般若羅蜜 多經．第入會》，唐．玄奘譯，T. 220 (2), vol. 7: 

[340b20] 如是，善現！若如來真如、、若獨覺真如、、若聲聞真如、、若一切賢聖真

如、若色等一切法真如、若一切有情真如、若一切菩薩摩訶薩真如——如是

真如，實皆無異。由無異故，說名真如。諸菩薩摩訶薩，於此真如．修 圓

滿(tathāgata-tathatāyāṃ bodhisattvo mahāsattvaḥ śikṣitvā)，便能證得一切智智

(sarv’ākāra-jñatām anu-pr’āpsyati)。既已證得一切智智，故(tasmāt)名如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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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tathāgatas tathāgata ity ucyate)。以是因緣(anena subhūte pary-āyeṇa)，當知．

菩薩摩訶薩眾(bodhisattvo mahāsattvas)即是如來(tathāgata eva veditavyaḥ)、，以

一切法、一切有情，皆以真如為定量故(tathatāṃ pra-māṇī-kṛtya)。如是(evaṃ 

khalu)，善現 (subhūte)！諸菩薩摩訶薩，應 甚深般若羅蜜 多

(prajñāpāramitāyāṃ śikṣitvā)。若 甚深般若羅蜜 多，則能 一切法真如。

若 一切法真如，則於一切法真如得自在。 

三、再遇法界： 

1. 以佛法觀看世界、眾生、、修行、成就、度化、，不是是緣起而生變化化的程程，

而且將無數的眾生的緣起而生變化化的程程並列且交織成「法界」(dharma-

dhātu)。 

2. 如果說般若經典的核心骨幹為開通在「真如」的「般若羅蜜 多」

(prajñāpāramitā)、，由般若經典到華嚴經典，則主要在於開通、「法界」、，以成就

「無上正等菩提」(anuttarā samyak-saṃbodhiḥ)。 

3. 首先，將所謂的世界、眾生、乃至度化，解開為一切法，也就是運轉於生命

世界的所有關聯的項目。而任何的項目，在生命世界，都是緣起的表現。因

此，洞察地說，、「法」即「緣起」；換言之，運轉於生命世界的項目，即為緣

起。1 由緣起而生變化化的程程，縱橫且全方位交織而成的無限暢通的網絡，

即為緣起之網域，亦即、「法界」。總之，這樣子予以觀看而認知的世界、眾生、、

乃至度化，解開為一切法，從而打通為緣起而生變化化的程程，再交織為一

切法無限暢通的網絡，因此也就是「法界」。 

4. 根據《大般若羅蜜 多經．第入會》，唐．玄奘譯，T. 220 (2), vol. 7: 

[390c22] (atha khalv)具壽善現(āyuṣmān subhūtir)復白佛言(bhagavantam etad 

avocat)：「若菩薩摩訶薩．欲 法界(dharma-dhātau bhagavan śikṣamāṇena 

bodhisattvena mahāsattvena)，當於何 (kiṃ śikṣitaṃ bhavati? (PSP_6-8:83))？」 

[390c23] 佛告善現(bhagavān aha)：「若菩薩摩訶薩．欲 法界(dharma-dhātau 

śikṣamāṇena bodhisattvena mahāsattvena)，當於一切法 (sarva-dharmeṣu 

śikṣitaṃ bhavati)。所以者何(tat kasya hetoḥ)？善現！以(tathā hi subhūte)一切

法皆入法界(sarva-dharmā dharma-dhātuḥ)故。」 

[390c25]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 (subhūtir āha)：「何因緣故 (kena kāraṇena)，

(bhagavan)說．一切法皆入法界(sarva-dharmā dharma-dhātuḥ)？」 

[390c26] 佛告善現(bhagavān āha)、：「若佛出世、，若不出世——諸法，法爾．皆

入法界，無差別相，不由佛說。所以者何？善現！若善法、非善法，若有記

法、無記法，若有漏法、無漏法，若世間法、出世間法，若有為法、無為法

——如是等一切法，無不皆入無相、無為、性空法界(a-saṃs-kṛto dhātur)、。是

 
1 參閱：「若見緣起便見法，若見法便見緣起。」《中阿含經．第 30經．象跡喻經第二》，東晉．瞿曇僧

伽提婆 (Gautama Saṅghadeva)譯，T. 26, vol. 1, p. 467a; Bhikkhu Ñāṇamoli, Bhikkhu Bodhi (tr.), The Middle 

Length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: A Translation of the Majjhima Nikāya, Boston: Wisdom, 2001, p. 284; John 

Holder (ed. & tr.), “Chapter 3: The Greater Discourse on Cause (Mahānidāna Sutta),” Early Buddhist Discourses, 

Indianapolis: Hackett, 2006, p. 26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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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(evaṃ khalu)，善現(subhūte)！諸菩薩摩訶薩(bodhisattvena mahāsattvena)．

行深般若羅蜜 多時(prajñāpāramitāyāṃ śikṣamāṇena)，欲 法界，當 一切

法；若 一切法，即是 法界(dharma-dhātau śikṣitaṃ bhavati)。」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
